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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导致路面不平 骑车人遭殃
欲维权工地已消失 律师助追责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路过工地

摔得人仰车翻

2011 年 1 月 7 日 18 时 40 ?

许， 周先生骑电动车在路上行驶，

因路面施工道路不平， 车辆在行驶

中突然摔倒， 导致周先生左侧锁骨

中断骨折并轻度移位。

随后， 周先生立即拨打 “110”

报警， 民警赶到后认为属于道路交

通事故， 便移交交警处理。

交警到场后对现场情况进行了

拍照， 周先生也被送往医院治疗。

前后共住院约 15 天， 出院后又在

家休养了半个月。

随后， 周先生去找他自己打听

到的施工单位要求赔偿， 却吃了闭

门羹。

无奈之下， 周先生只得找到我

寻求帮助。

求助网络

搜到疑似公司

接到这起案件后， 我感到事情

颇为棘手。

从周先生主观认识来看， 他觉

得自己是正常骑车过程中遭遇施工

路面不平导致摔倒受伤的， 因此施

工方应当担责。 问题在于， 这样推

断的依据何在呢？

事故发生后， 交警曾开具了一

张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易程

序)?， 但只是载明了事故时间、 事

故地点、 当事人姓名、 交通方式、

车型。

调解内容为： “据?方 （甲方

即为周先生 ） 称 ： ?东向西行驶

中， 道路不平 (?于 AA ?筑公司

施工造成)， ?方摔倒， 左肩受伤，

车辆受损， 特此说明。”

就该份认定书来看， 一方面内

容是周先生单方陈述， 无法作为认

定责任方的依据； 另一方面其中责

任方 “AA 建筑公司 ” 并非全称 ，

因为我在工商查询系统中输入

“AA 建筑”， 居然没有符合条件的

记录。

通过百度搜索我发现， 倒是有

很多名叫 AA 的建设公司， 其中一

家在上海的， 全称是 “上海 AA 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恰好就

在事发地点附件。 本案中的施工企

业真的是他们么？

费尽口舌

法院才予立案

得知我查询的结果， 周先生明

确表示就是这家单位。 因为事发后

他曾找过当地镇政府， 有人称事发

时应该是在进行下水道管道的铺

设， 是当地政府牵头、 水电部门共

同参与的， 而该单位经常受镇政府

委托进行下水道改造等工程 。 于

是 ， 我们初步确定该单位为施工

方。

此时， 我们又碰到了立案的问

题。

我判断， 路面施工挖掘必须要

取得路政部门的批准， 在路政部门

应该有相应的记录， 但去当地公路

管理署和市政工程管理署查询时，

相关单位均明确表示， 需要法院的

调查令才能提供相关材料。

于是我拿着事故认定书去立

案， 没想到立案庭以无法证明该公

司为责任方为由， 要求提供进一步

的证明。

该公司是否属于责任人、 承担

多少责任， 这原本是审理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 哪有立案时就需要确证

的道理？ 为此我据理力争， 甚至表

示： 如果经过庭审查明责任主体并

非该单位， 败诉的后果由原告自己

承担。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个案子

才算正式立了案。

多方奔走

搜寻施工信息

立案是成功了， 可案件遭遇的

波折仍未结束。

先是法院对该公司注册地址的

送达材料被退回， 于是我们向法院

提供了周先生曾自己上门找对方索

赔的地址， 这次材料倒是送达了，

但法官来电， 称对方对施工的事完

全不予认可 ， 表示没有在该处施

工， 也没听说过有人受伤。

其间我还接到对方公司代理人

的电话， 说我是在胡乱起诉， 惹是

生非。

对此我只能回复对方： 一切由

法院裁断。

当然 ， 法院裁断的依据是证

据。 立案后我便向法院申请了调查

令， 前往公路管理署调查， 工作人

员这次倒挺配合， 给了我一大堆材

料翻看。

查询中， 突然一个领导进来，

说相应路段并非公路管理署管辖，

而是由市政工程管理署负责。

仔细翻找

仍旧没有收获

在查询无果后， 我又前往市政

工程管理署， 对方依旧不予配合。

在我和周先生多番要求下， 路

政管理科的工作人员才拿来几本册

子， 他们称为 “台账”， 也就是近

两年其管辖范围内的施工情况。

工作人员在台账中翻了半天，

答复我们 ： 2011 年 1 月 7 日及其

前后的时间 ， 事发路段并没有施

工。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怕工作人员疏忽遗漏了， 于是提出

自己来翻阅。

按照时间一页页地翻查后， 我

发现确实没有事发时间段登记在册

的施工信息。

难道， 那是一次没有经过批准

的非法施工？

虽然查询没有结果， 但我还是

“抓住 ” 一位工作人员东问西问 。

他告诉我， 一般路面挖掘需要先去

区公安局交警支队报批， 在交警支

队审查通过之后再到市政工程管理

署报批。

于是我决定 ， 再去开具调查

令， 到交警支队调查。

赴交警队

查到重要信息

这次的调查仍旧遭遇了重重阻

碍， 经过与多个部门数名工作人员

沟通协调， 最后我终于获准在勤务

路政科查询调取相关材料。

路政科的一位科长在交警支队

道路施工管理信息系统上查到， 有

两项信息是包含事发时间的， 其中

一项正是上海 AA 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施工的 ， 是当地的污水纳管工

程， 另一项则是铣创加罩工程。

交警向我解释说， 铣创加罩工

程就是在施工好的路面进行最后的

例如沥青铺设等路面工作。

至此我们基本断定， 当时进行

施工的正是 AA 公司。

因为周先生说事发时有大型挖

掘机在现场 ， 横贯马路挖了一条

沟， 而铣创加罩工程是不需要对路

面进行挖掘的。

按图索骥

情况逐渐清晰

当然 ， 仅有这样的推断还不

行， 我随后立即返回市政工程管理

署。 这次有了从交警支队查到的材

料， 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该工程的

材料。

材料显示 ， 该工程的时间是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1 年 1 月

20 日， AA 公司申请对包含周先生

受伤时的路段在内的多处道路进行

挖掘， 工程项目是当地镇的截污纳

管工程。

由于市政署不让复印材料， 我

只能无奈地进行了摘抄， 最后我看

到有两张施工地点示意图， 在我的

一再要求下， 工作人员同意将其复

印给我。 至此， 施工方终于得以锁

定。

事发位置

成为争议焦点

正式开庭前， 我方已将上述材

料全部交给法庭， 对方立即承认在

相应路段施工过， 但是对方提出，

事故发生地点并非是 AA 公司施工

的地点。

对此， 我提出法官可以去现场

核实。

经法官去现场核实后， 称周先

生自述摔倒的地方在一个自来水厂

门口， 而该厂的位置确实和交警在

调解书上写的位置有所差异。

对此我回应说： 交警当时也只

是目测， 无法完全准确， 但法官提

出除非由交警队出具说明， 明确地

点。

我于是再次前往交警支队， 但

交警支队提出这是出警的警官书

写， 无法自行变更。

我来到出警警官所在的交警中

队， 得知该警官已被调往某派出所，

无奈我又找到派出所， 该警官回忆，

当时确实只是估算， 并详细说明了事

发地点。

我本打算给交警作一笔录提交法

庭， 但是和法官沟通后， 法官提出光

有律师的笔录不行， 需要该警官出庭

作证。

但是该警官表示自己不能出庭作

证， 即使需要也要经上级批准。

于是我写了一份情况说明， 说明

当时事故认定书中的地点只是估算，

并标明了实际事发地点的详细位置，

包括明显的自来水厂门口、 加油站对

面这一位置。

该警官看后表示了认可， 并在说

明人处签了字。

法院判决

工地担责八成

再次开庭时， 对方又提出自己已

经尽到管理义务、 快挖快铺等等， 对

此我方也不去理会了。

当然， 周先生自身也有一定的过

错， 其骑行的车辆属于无牌无照。

最后法院判决， 施工方就原告所

有损失承担 80%的责任， 由于周先生

未尽谨慎注意义务， 自身也承担一定

的责任。

最终周先生获得医疗费 、 误工

费、 营养费、 护理费、 残疾赔偿金等

总计 79308 元。

总结该案， 只能说反映了现实中

律师立案和调查取证工作中遭遇的种

种艰辛。

但是作为律师还是应该坚持不

懈， 不能因一时挫折而气馁， 多跑、

多沟通，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满意的结

果，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的当事人骑电动车经过一处施工道路， 由于路面坑坑洼洼

导致人仰车翻， 最终医院诊断为锁骨骨折。

然而当他结束治疗想要找施工方索赔时， 却发现工地已经处

于完工状态。

而我在各相关部门查询施工情况， 也一直没有查到这处工地

的施工信息。

难道， 这真的是一处 “消失” 的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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